附件2

2026年度四川省优秀青年人才高级职称评审

相关问题解答

一、四川省优秀青年人才高级职称申报选项条件中“博士后期满出站”如何认定？

答：四川省优秀青年人才高级职称申报选项条件中“博士后期满出站”指在我国批准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工作期满，完成科研项目任务，考核合格经批准出站的人员。

二、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一流学科专业如何认定？

答：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22〕1号）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为准，申报人的毕业专业须为“双一流”建设学科。（若国家有新规定的，从其要求）

三、已通过四川省优秀青年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取得高级职称的不得申报如何认定？

答：通过《四川省优秀青年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管理办法（暂行）》（川人社发〔2021〕27号）与《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优秀青年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管理办法〉的通知》（川人社规〔2025〕7号）已取得高级职称的优秀青年人才不得参与本次申报。

四、一个企业拥有多个称号的，能否同时推荐多个人？

答：一个企业拥有多个称号的（如同时拥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瞪羚”企业等）只能以企业名义推荐1名由企业任命的主要技术负责人（首席技术官、首席科学家、首席研究员）。该企业其他人员可通过其他选项进行申报。
五、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如何逐级提交申报材料？

答：（一）注册在县（市、区）的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按以下流程逐级申报审核：个人→用人单位→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一般与申报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相一致）→县（市、区）人社部门（或职称综合管理部门）→市（州）行业主管部门（一般与申报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相一致）→市（州）人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二）注册在市（州）本级的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按以下流程逐级申报审核：个人→用人单位→市（州）行业主管部门（一般与申报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相一致）→市（州）人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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